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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测算及保障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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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势的加剧，老年长期护理需求呈现加速增长趋势，而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免
费护理供给渐见困乏，亟需国家调配资源，建立永续经营的长期护理融资体制，以减轻护理需求者及其家庭的

经济负担。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趋势，并根据我国老年人口特征及参照美国、德

国、日本的护理服务使用标准，测算出未来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数量、总费用开支等指标，并提出我国发展

长期护理保险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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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长期护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ＬＴＣ）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其核心职能
是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卫生护

理以及社会服务，对照顾老年人生活、保证老年人健

康、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世界各国日益重视老年长期护

理服务的发展，不断推进相关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并

着手完善相应的医疗服务支持体系和保险融资体

系。有关研究表明，老年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昂贵，且

增长趋势明显，２０００年 ＯＥＣＤ中多数国家的长期护
理费用支出占本国 ＧＤＰ比重为０５％ ～１６％，最高
达２．８９％。［１］据测算，２００６年美国老年长期护理费
用高达１３５０亿美元，占当年 ＧＤＰ的１．０４％。［２３］如
果政府不能采取合理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筹资机

制，将会导致本国财政枯竭和经济困难，因而有必要

运用国家和个人分摊的模式进行筹资［４］，同时国家

还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老年长期护理服务

的健康发展。另外，对于为长期护理提供融资的两

种保险模式，即社会性护理保险和商业性护理保险，

很多国外学者进行了深入解析，指出在商业性长期

护理保险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５］，往往导致长期护理保险市场需求不旺、供给不

足的两难困境［６］。然而鉴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具有

强大的社会功效，各国普遍对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

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方式，以鼓励其积极发展［７］。而

对于社会性护理保险，德国和日本是成功典范，两国

都以政府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建立了全民性的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８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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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的显著特点

是未富先老［１０］，经济承受能力薄弱。同时，我国老年

长期护理的发展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今后将要面

临多方困境，亟需政府对老年人口的长期护理市场

规范化、法制化，稳步建立起适合不同人群需求的老

年护理制度。在发展老年长期护理的筹资问题上，

有学者倡导我国可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实行强制性

社会保险提供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经验［１１］，同时利

用美国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优点［１２］，建立起

适合我国国情的老年长期护理筹资机制。政府应确

保弱势人群以及贫困者能够付得起护理费用，而设

法鼓励富裕人群通过购买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获得

老年长期护理服务。［１３］本文旨在从需求角度预测我

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并根据目前经

济实力，提出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融资策略，即

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的选择。

１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趋势及发展
潜力预测

１．１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趋势
２００６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中

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２１世
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预测到

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４亿，老龄化水平
推进到 ３０％以上，而 ８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９４４８万，占老年人口的２１．７８％。我国从２００１年开
始进入老龄化社会（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７％以上），到２０２８年将进入老龄社会（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４％以上），期间仅用２７年的时间，
除长于韩国（１８年）、日本（２４年）外，远远短于德国
（４０年）、美国（７１年）、法国（１１５年）（表１）。

表１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

国家
老龄人口的比重发生年份

７％ １４％ ２０％
比重增加的年数

７％到１４％ １４％到２０％

中国 ２００１ ２０２８ ２０３５ ２７ ７

韩国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６ １８ ８

日本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 ２４ １２

德国 １９３２ １９７２ ２０１２ ４０ ４０

美国 １９４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７１ １５

法国 １８６４ １９７９ ２０２０ １１５ ４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计生委２００３年预测结果和韩国国家统计厅
资料整理而得。

　　由此可见，中国老年人口不仅规模大，老龄化迅
速，而且日益呈现出重度老龄化和高龄化。伴随人

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而来的是老年人口健康问题的增

加，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

人口数量增加，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数增多。

２００６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了中国
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

口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为９．９％，农村老
年人口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为９．３％（表
２）。因此，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
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表２　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需要

年龄组 ６０岁及以上 ７０岁及以下 ８０岁及以上

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

需要照料比例（％）
９．９ ６．７ ３３．１

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

需要照料比例（％）
９．３ ７．５ ３０．４

资料来源：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
调查［Ｒ］．２００６．

１．２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发展潜力预测
本文通过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老年

长期护理总费用等指标从需求方面反映我国老年长

期护理服务的发展潜力。在估计老年长期护理总费

用时，我们采用由下往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估计
方法，首先以国内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和未来

老年人口发展预测估算出我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口数量，即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数量；再根据我国

的有关经济指标获取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的年均费

用支出样本，进而估算出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

１．２．１依据我国人口趋势预测老年长期护理需
求量

（１）我国未来人口发展预测数据资料的选取
基于不同生育率变化的假设，有关专家和部门对

我国未来人口发展作了多方案的预测。本文选取了由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预测所得的数据，由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对现在已无预测功能，
所以只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的数据（表３）。

（２）我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数据的选取
２００４年国家统计局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

能力进行了抽样调查，共随机抽查了１５２０５５名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结果显示：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中，８．９％的老年人口不能自理；７０岁及以上高龄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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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我国未来人口发展预测

年份
各年龄组人口数（亿人）

总人口 ０～１４岁 １５～５９岁 ６０岁
!

６５岁
!

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０～１４岁 １５～５９岁 ６０岁

!

６５岁
!

２０１０ １４．００ ３．００ ９．３５ １．６５ １．０８ ２１．４０ ６６．３２ １１．７０ ７．７１

２０１５ １４．４２ ２．８１ ９．５７ ２．０４ １．２８ １９．５１ ６６．３７ １４．１２ ８．８４

２０２０ １４．８３ ２．８２ ９．７０ ２．３１ １．６１ １９．０４ ６５．４１ １５．５５ １０．８５

２０２５ １５．１３ ２．８５ ９．４９ ２．８０ １．８２ １８．８３ ６２．７０ １８．４７ １２．０６

２０３０ １５．２９ ２．７６ ９．１８ ３．３５ ２．２４ １８．０４ ６０．０３ ２１．９３ １４．６４

２０３５ １５．３２ ２．５８ ９．０１ ３．７３ ２．７０ １６．８４ ５８．７９ ２４．３７ １７．６３

２０４０ １５．２８ ２．４６ ８．９９ ３．８４ ２．９９ １６．０７ ５８．８１ ２５．１１ １９．５７

２０４５ １５．１９ ２．４２ ８．８４ ３．９３ ３．０３ １５．９４ ５８．１９ ２５．８７ １９．９７

２０５０ １５．０２ ２．４０ ８．４９ ４．１２ ３．０７ １６．０１ ５６．５６ ２７．４３ ２０．４３

　　　　　　资料来源：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老年人口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不断提高，８０～８４
岁年龄组的老年人口有１／４的生活不能自理，８５～８９
岁年龄组的老年人口有超过１／３的生活不能自理，
９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已
经达到５０％以上，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老年
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表４）。

表４　中国老年人口分年龄组生活不能自理比例（％）

年龄组 生活能够自理 生活不能自理 合计

６０～６４岁 ９６．８ ３．２ １００

６５～６９岁 ９４．９ ５．１ １００

７０～７４岁 ９０．８ ９．２ １００

７５～７９岁 ８５．７ １４．３ １００

８０～８４岁 ７４．４ ２５．６ １００

８５～８９岁 ６４．４ ３５．６ １００

９０岁及以上 ４９．７ ５０．３ １００

合计 ９１．１ ８．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２００４中国人口［Ｍ］．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与１９９４年抽样调查结果相比，我国老年人生
活不能自理的比例明显提高，从 ７．５％上升到 ８．
９％，表明未来 ５０年内我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
的总体趋势上升。但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计算方

法，仍然选取２００４年的调查分析数据（表５）。
表５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

生活自理能力
１９９４年

男 女 合计

２００４年
男 女 合计

能自理 ９３．９ ９１．２ ９２．５ ９２．３ ８９．８ ９１．１

不能自理 ６．１ ８．８ ７．５ ７．７ １０．２ ８．９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２００４中国人口［Ｍ］．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我国未来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数量预测
２００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６０～

６４岁年龄组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高达９６．８％，他
们中间有很大比例仍继续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另

外，从国外文献看，多数在估算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

数量时以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界限，故本文只估计
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者数量。由于在老年
人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需要获得长期护理服务，

所以根据我国未来人口发展预测数据和老年人生活

不能自理的相关数据，可以预测出我国未来老年长

期护理需求者数量（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人数

年份 长期护理需求人数（万人）定基增长速度（％）

２０１０ １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７３ １２２．２２

２０２０ １８３２ １４２．３５

２０２５ ２１７８ １６９．２３

２０３０ ２６２７ ２０４．１２

２０３５ ２９９０ ２３２．３２

２０４０ ３１４６ ２４４．４４

２０４５ ３２１０ ２４９．４１

２０５０ ３３３１ ２５８．８２

从以上预测结果可知，２０１０年我国需要长期护
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１２８７万人，而到２０５０年则
可达到３３３１万人，接近２０１０年２．６倍。因此，这种
老年人口护理需求基数和增长速度理应引起我国对

护理产业发展的足够重视。

１．２．２参照美、德、日三国标准对我国老年长期
护理需求量的再估计

鉴于我国目前对老年长期护理方面的调查统计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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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足，没有对老年人口所需的具体护理类别作

出详细记录，因而我们参照美国、德国、日本的老年

长期护理体系标准，再次测算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

求数量（表７）。

表７　ＯＥＣＤ国家老年人口长期护理使用状况①（％）

项 目

国 别

１９９５年
居家护理 机构护理

２００４年
居家护理 机构护理

美国 ５．２ ４．２ － ３．６

德国 ６．０ ２．６ ６．１ ３．４

日本 － － ９．３ ３．０

英国 － ５．０ ６．９ ４．２

澳大利亚 ５．７ １７．４ ５．３ １９．３

瑞士 － － ９．４ ６．６

瑞典 ８．９ ８．８ ９．５ ７．５

韩国 ０．１ ０．１ ０．７ ０．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ＯＥＣ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０６ｅ
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为与我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状况数据的选取

年限保持一致，在测算时德国、日本都采用２００４年
的数据。根据上述国家的数据和我国未来人口发展

预测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未来老年长期护理需求

者数量（表８）。

表８　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人数按三国标准预测值（万人）

年份 美国 德国 日本

２０１０ １８９０ １０２６ １３２８

２０１５ ２２４０ １２１６ １５７４

２０２０ ２８１８ １５３０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５ ３１８５ １７２９ ２２３９

２０３０ ３９２０ ２１２８ ２７５５

２０３５ ４７２５ ２５６５ ３３２１

２０４０ ５２３２ ２８４１ ３６７８

２０４５ ５３０３ ２８７９ ３７２９

２０５０ ５３７３ ２９１７ ３７７６

从表８可以看出，如果按照美国标准，我国老年
长期护理需求人数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９００万人上升到
２０５０年的５４００万人，远高于按照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
数据的预测值；如果按德国标准，我国老年长期护理

需求人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００万人上升到２０５０年的
３０００万人，这一数值略低于按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数据
推估的值；而按日本标准，其数值略高于按我国调查

数据推估的值。因而，按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数据推估
的值处于德国标准和日本标准估计的值之间。但这

种结果并不意味我国必须完全按照德国、日本模式

建立强制的社会保险模式，为发展老年长期护理服

务提供足够融资。我国应基于老年人口多、经济实

力相对薄弱的基本国情，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老

年长期护理发展模式。

１．２．３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
用预测

老年长期护理费用是指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者

向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康复、支持性服务所收取

的相关费用，包括膳食费、床位费、各种医疗费、设备

费、雇佣护工费，甚至交通费用。鉴于我国已经实行

了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人生活费用可以由

养老保险部分解决，而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来负担。

所以本文所预测的我国老年人口长期护理费用是指

除膳食费、医疗费之外的护理相关费用。

目前，我国对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收费标准并

没有统一规定，各省市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很不一

致，例如：上海市规定市区县福利院一、二、三级护理

的收费标准分别是每人每月４８０元、３００元、１５０元，
专门护理实行面议［１４］；而广州市规定，自理老人（一

般照顾护理）每人每月２３４元、介助老人（半照顾护
理）每人每月３９０元、介护老人（全照顾护理）每人每
月５８６元，特殊照顾护理每人每月缴纳１１７１元。［１５］

另外，通过网络查询、电话咨询和养老院实地考察，

共搜集６９家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结果发现养老机
构的收费标准也差异很大，低的每人每月收费４００～
８００元，高的每人每月收费竟达１８００～２５００元。因
此我们难于从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中获得合适值作

为我国老年长期护理需求者的年均费用支出标准，

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获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
国出台了几个有关护理费用补贴标准的文件，其中：

１９８９年民政部下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
的条件》、１９９２年《劳动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调整企业工伤全残职工护理费标准的通知》等

都将全残护理费标准（按护理依赖程度）定为当地社

会平均工资的５０％、４０％、３０％。因此，本文也把我
国职工平均工资的 ５０％、４０％、３０％分别作为高估
计、中估计和低估计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年均支出

样本。

随着时间推移，未来老年长期护理费用要受经

济因素，例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利息率等方面

的影响。本文采用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分比作为

５３

① 老年人口是指６５岁及以上人口，２００４年美国机构护理数据剔除了未知年龄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ｕｌｙ２００９，Ｖｏｌ２Ｎｏ７

老年长期护理费用年均支出样本，暗示老年长期护

理费用的增长速度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相

同，并根据相关文献设定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工资增长
率为 ５％①，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为 ４％，２０１６—２０５０年为
３％②，且以２００５年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０５年我国职工

年平均工资为１８３６４元，预计２０１０年我国职工的年
平均工资为２３４３８元，其５０％为１１７１９元、４０％为
９３７５元、３０％为７０３１元。根据以上条件我们可以
预测出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
（表９）。

表９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预测（单位：亿元）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５ ２０５０

美国标准

低估计 １３２９ １９１６ ２７９５ ３６６１ ５２２４ ７３００ ９３７１ １１０１１ １２９３３

中估计 １７７２ ２５５５ ３７２６ ４８８２ ６９６６ ９７３４ １２４９５ １４６８２ １７２４５

高估计 ２２１５ ３１９４ ４６５８ ６１０３ ８７０７ １２１６７ １５６１９ １８３５３ ２１５５６

德国标准

低估计 ７２１ １０４０ １５１７ １９８８ ２８３６ ３９６３ ５０８８ ５９７８ ７０２２

中估计 ９６２ １３８７ ２０２３ ２６５０ ３７８１ ５２８４ ６７８５ ７９７１ ９３６２

高估计 １２０２ １７３４ ２５２９ ３３１３ ４７２７ ６６０５ ８４８１ ９９６４ １１７０３

日本标准

低估计 ９３４ １３４６ １９６４ ２５７４ ３６７２ ５１３１ ６５８８ ７７４３ ９０８９

中估计 １２４５ １７９５ ２６１８ ３４３２ ４８９６ ６８４２ ８７８４ １０３２４ １２１１９

高估计 １５５６ ２２４４ ３２７３ ４２９０ ６１２０ ８５５２ １０９８０ １２９０５ １５１４９

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标准

低估计 ９０５ １３４６ １８１７ ２５０４ ３５０１ ４６２０ ５６３５ ６６６５ ８０１８

中估计 １２０７ １７９４ ２４２２ ３３３９ ４６６８ ６１６０ ７５１３ ８８８７ １０６９１

高估计 １５０８ ２２４３ ３０２８ ４１７３ ５８３５ ７７００ ９３９２ １１１０９ １３３６４

由表９我们可以看出，按照美国、德国、日本和
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标准，预测的结果各不相同，以美
国标准预测值为最高，其次是日本标准，按照我国

２００４年调查标准位于第三，最小的是按照德国标准
的预测值。２０１０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依美
国标准需１３２９亿元～２２１５亿元，依日本标准需９３４
亿元～１５５６亿元，依我国２００４年调查标准需９０５亿
元～１５０８亿元，依德国标准需７２１亿元 ～１２０２亿
元；到２０５０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依次需１２
９３３亿元～２１５５６元、９０８９亿元～１５１４９亿元、８０１８
亿元～１３３６４亿元、７０２２亿元 ～１１７０３亿元。面临
如此高额的老年长期护理费用，理应引起我国政府

的极大关注，尽早考虑未来我国如何解决这一重大

问题。

２我国发展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战略构想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家庭结构

的日益小型化，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老年护理模式

正在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老

人的人力、物力和医护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从市

场获取，其费用支出相当庞大。由于我国经济欠发

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间内，我国无法实现老年护理的完全国家化，即国家

没有足够的实力把老年人供养起来，而无需老人或

其家庭出任何费用。如果老年长期护理的融资过度

依赖于政府投入，会使我国财政负担过重，给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仅靠家庭和老年人的

退休收入来支撑，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由此可

见，应积极探索一种高效、可持续的长期护理服务融

资策略。

６３

①

②

参照“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的设定。

参照穆怀中等著《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５页）一书中，
在研究“中人”养老金替代率调整对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时对工资增长率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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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积极借助保险方式来筹集养老资金，利

用保险的风险分散原理筹集护理资金，为实现护理

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必要资金来源，切实保障老

年人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目前我国应考虑采用社

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并行模式，由社会保险提供最基

本的、必要的长期护理服务或其费用支出，例如提供

各种医疗护理、临终关怀等，并对这种老年长期护理

进行强制全民保险。同时，国家应采取鼓励商业性

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各种政策，具体建议如下：

２．１加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搭建长期护理保险发
展的良好政策平台

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的

保险产品，能真正解决好老年人的“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老有所乐”问题，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使老年人安度晚年。政府应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减

免，以刺激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有效供求。对于保

险公司经营的长期护理保险业务，政府应给予所得

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减免；对于个人购买长期护理

保险可享有纳税抵扣，企业为员工购买长期护理保

险的保险费可以作为经营费用在税前列支，在被保

险人获得保险金时可以享有免税或者较低的税率，

从而有效刺激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

２．２提高长期护理服务水平，培育长期护理保险发展
的沃土提高

长期护理保险能否成功发展关键在于护理服务

的专业水平和质量。如果长期护理服务的专业水平

较高，服务的质量较好，能够让老年人及其家人感到

满意，长期护理服务能够被社会所认同，那么对护理

服务的需求会增加，整个护理服务市场会繁荣，进而

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会繁荣。但目前我国长期护理服

务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存在制度和管理缺位。因

此，为避免像日本那样出现“有保险没有护理”情况

的发生，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定长期护理

服务的具体管理办法，并鼓励各地充分发挥社区资

源优势，建立起适应不同服务层次，满足不同经济水

平护理需求的护理服务机构。同时要强化护理人员

的培训力度，规范其资质要求，完善服务质量检查制

度，以提高护理水平和护理质量。

２．３加强各方合作，扎实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长期护理保险涉及到保险人、被保险人、护理提

供机构等多方主体，开展过程中极易产生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投保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私有健康信

息，以低于精算得出的合理保费价格来取得长期护

理服务；医疗护理机构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其专

业知识优势，诱导被保险人进行不必要的护理消费；

而保险公司会意识到这些道德风险的存在，进而提

高费率，费率的提高会导致部分身体素质好的投保

人不愿或无力购买该产品而退出该市场，结果导致

逆向选择的发生。因而，必须加强保险公司、医疗护

理机构、社会保障部门等有关方面的合作，将保险人

和护理提供者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严格控制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的：“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

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我国应借鉴美国管理式医

疗的成功经验，允许健康保险公司投资于医疗护理

领域，加速保险公司和医疗护理机构的一体化进程，

使得保险公司能有效控制医疗护理机构所存在的道

德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护理成本，进而推进长

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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